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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或“善康医药”）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专项法

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法律类第 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和验

证，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鉴于安永华明对发行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

了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 70055960_H01《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

告》”）、安永华明（2024）专字第 70055960_H02 号《内部控制审核报告》（以

下简称“《内控审核报告》”）等文件，本所现根据《审计报告》等文件及发行

人自 2023 年 7 月 1 日或《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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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以下简称“补充期间”）发行人的新增和变化的重大法律事项进行补充

核查，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术语，除另有定义或注明外，与本所出具的

《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所使用的简称术语或定义具有完全相同的

含义，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的声明也同样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称报告期系指 2021年度、2022年度和 2023

年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性文件，应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一起使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内容有不一致之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补充期间

内有关信息披露事项的变化情况进行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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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发行人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关于批准本次发行上市及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

行上市有关事宜的决议，上述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二）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未就本次发行上市作出新的批准或授权，

亦未撤销或变更上述批准与授权。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发行上市的决

议，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仍在有效期内；

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上交所审核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情况。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合并资产负债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8,246.36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为 28,246.36 万元，发行人不存在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的情形。 

（三）根据发行人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不存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解散、

清算、破产或其他需要终止的情形。 

据此，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

及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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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披露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情况。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仍然符合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具体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为面值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发行

条件和价格相同，发行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

条、一百二十七条。 

2、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对发行股票的种

类、数量、价格、对象等事项作出有效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

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发行人已聘请国金证券担任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符合《证券法》

第十条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发行人自整体变更设立至今历次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相关会议资料，发行人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制度，相关机构

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

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业务许可资质证书等文件，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导致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据此，发行

人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4、安永华明已就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5、根据发行人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最

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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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规

定的相关条件 

1、发行人是一家创新药研发企业，属于《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五条

‘（六）生物医药领域’，主要包括生物制品、高端化学药、高端医疗设备与器

械及相关服务等”中的高端化学药。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以预防毒品复吸/治疗

酒精使用障碍为代表的精神活性物质成瘾治疗领域，符合科创板定位，符合《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2、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公司法》

《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

行及上市的主体资格，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

立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制度，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

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3、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发行人说明，发行人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

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和发行人说明，发

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的规定，具体如下： 

（1）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

财务、机构独立，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2）根据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要从事以预

防阿片类毒品复吸、治疗酒精使用障碍为代表的成瘾治疗药物等创新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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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销售，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创新药研发企业，致

力于打造成瘾治疗的“中国方案”。发行人的主营业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 2 年内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稳定且最近 2 年内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权权属清晰，最近 2 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不存

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 

（3）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

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

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

项，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 

5、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的规定，具体如下： 

（1）发行人主要从事以预防阿片类毒品复吸、治疗酒精使用障碍为代表的

成瘾治疗药物等创新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全球视

野的国际化创新药研发企业，致力于打造成瘾治疗的“中国方案”。发行人生产

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

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的调查表，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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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

规定。 

2、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本总数为 2,998.4219 万元，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

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不超过 999.4740万股，不低于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总数的 25%，

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3、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关于发行人预计市值分析报告》，发

行人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40 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

验，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第 2.1.2 条第一款第

（五）项的规定。 

（五）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申报及推荐

暂行规定》规定的相关条件 

1、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深圳善康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符合板块定位

要求的专项说明》及保荐机构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善康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板块定位要求的专项意见》，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专

注于以预防毒品复吸/治疗酒精使用障碍为代表的精神活性物质成瘾治疗领域。

公司的纳曲酮植入剂通过剂型优化，使纳曲酮有效成分在患者体内均衡稳定释放，

将大幅提高阿片成瘾患者用药的依从性，预计上市后将填补阿片成瘾长效防复吸

市场的空白，属于《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五条‘（六）生物医药领域’，

主要包括生物制品、高端化学药、高端医疗设备与器械及相关服务等”中的高端

化学药，符合科创板行业领域要求。 

2、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3,854.99 万元、7,133.75 万元、

8,804.34 万元，累计研发费用为 19,793.08 万元，累计研发费用超过 8,00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研发人员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为 39.31%，超过

10%；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拥有发明专利 21 项，该等专利均在有

效期限内，均应用于主营业务，且公司具备将相关发明专利产业化应用的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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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行人系采用《科创板上市规则》第 2.1.2 第（五）项上市标准申报科创板的

企业，不适用《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第一条第四款、《申报及推荐暂行

规定》第六条第四款的规定。据此，发行人符合《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

第一条、《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六条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规则》《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

行）》《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公司

首次发行及上市的实质性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设立情况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披露了发行人的独立性情

况。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的独立性情况

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一）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披露了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情况。经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但

发行人部分股东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1、深圳紫金港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深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8-3-10 

圳紫金港的营业期限由“自 2016-05-18 至 2024-05-18”变更为“自 2016-05-18

至 2026-05-18”。 

2、华金领越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华

金领越的合伙期限由 2024 年 02 月 28 日变更为 2025 年 11 月 22 日，经营范围变

更为：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远致富海二期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远

致富海二期的股东基本情况发生变更，远致富海二期的股东哈尔滨市城投金石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哈尔滨市城控金石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变更后，远致富海

二期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0 0.98 

2 哈尔滨市城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9,000.00 57.73 

3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0 19.57 

4 
深圳市坪山区引导基金投资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0 19.57 

5 李雯 有限合伙人 1,000.00 0.98 

6 
哈尔滨市城控金石环保咨询有限

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0 0.98 

7 
深圳佳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200.00 0.20 

合计 102,200.00 100.00 

4、国科瑞华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

科瑞华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发生变更，北京国科瑞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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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出资额，重庆金融后援服务有限公司更名为重庆数字经济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国科爱思技术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新进合伙人，变更后，国科瑞华的

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国科瑞华（深圳）科技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6,000 1.3333 

2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12,500 25.0000 

3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80,000 17.7778 

4 
北京国科瑞孚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0,900 11.3111 

5 

北京国科汇金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45,000 10.0000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5,000 10.0000 

7 
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

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7,350 8.3000 

8 
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6.6667 

9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 3.3333 

10 
北京国科爱思技术服务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6,250 1.3889 

11 
共青城中实科技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1111 

12 
重庆数字经济投资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1111 

13 
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1.1111 

14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0.6667 

15 
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0.4444 

16 

光控领航（深圳）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0.4444 

合计 450,000 100.0000 

5、深创投 

https://www.qcc.com/firm/4fbb9335d7dca766f3ec6aad47250971.html
https://www.qcc.com/firm/4fbb9335d7dca766f3ec6aad47250971.html
https://www.qcc.com/firm/f058cc57ceb332c77f46fdd9dc76c772.html
https://www.qcc.com/firm/f058cc57ceb332c77f46fdd9dc76c772.html
https://www.qcc.com/firm/af7e899dd340e84d3c18a868251d8db3.html
https://www.qcc.com/firm/af7e899dd340e84d3c18a868251d8db3.html
https://www.qcc.com/firm/dba0f672be63f5b155993c08835d352f.html
https://www.qcc.com/firm/dba0f672be63f5b155993c08835d352f.html
https://www.qcc.com/firm/dba0f672be63f5b155993c08835d352f.html
https://www.qcc.com/firm/f5d6be57932a5602b7d983ba3f372903.html
https://www.qcc.com/firm/f5d6be57932a5602b7d983ba3f372903.html
https://www.qcc.com/firm/4ec6cd5180fda879aab13acd0705817d.html
https://www.qcc.com/firm/4ec6cd5180fda879aab13acd0705817d.html
https://www.qcc.com/firm/ad1a69dc14cff3701242eca023a03a36.html
https://www.qcc.com/firm/ad1a69dc14cff3701242eca023a03a36.html
https://www.qcc.com/firm/5c0e02eb58d7dae784e7f1009c9a7ad4.html
https://www.qcc.com/firm/5c0e02eb58d7dae784e7f1009c9a7ad4.html
https://www.qcc.com/firm/4d7d97c621449cf962707a8306af5abc.html
https://www.qcc.com/firm/4d7d97c621449cf962707a8306af5abc.html
https://www.qcc.com/firm/a1da5b396e16c08e074a5b7a04069ecf.html
https://www.qcc.com/firm/a1da5b396e16c08e074a5b7a04069ecf.html
https://www.qcc.com/firm/389c489416f14a31df8f80ad9370b56c.html
https://www.qcc.com/firm/389c489416f14a31df8f80ad9370b56c.html
https://www.qcc.com/firm/4f4babab3dfa7e6fcb5094a0ec6bfb16.html
https://www.qcc.com/firm/4f4babab3dfa7e6fcb5094a0ec6bfb16.html
https://www.qcc.com/firm/71e55398cefef4b506a0d4eba1b09998.html
https://www.qcc.com/firm/71e55398cefef4b506a0d4eba1b09998.html
https://www.qcc.com/firm/ef322b0dfa748bddef1294a87ade6273.html
https://www.qcc.com/firm/ef322b0dfa748bddef1294a87ade6273.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32337f0512d76b522742ae3089d81f.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32337f0512d76b522742ae3089d81f.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32337f0512d76b522742ae3089d81f.html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8-3-12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深

创投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基本情况发生变更，变更后深创投的法定代表人为左丁，

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后，深创投的

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281,951.9943 28.1952 

2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1.0889 20.0001 

3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27,931.2016 12.7931 

4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07,996.2280 10.7996 

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304.6710 5.0305 

6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921.9653 4.8922 

7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48,921.9653 4.8922 

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6,730.1375 3.6730 

9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33,118.1100 3.3118 

10 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4,448.1620 2.4448 

11 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 23,337.7901 2.3338 

12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14,002.7900 1.4003 

1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333.8950 0.2334 

合计 1,000,000.0000 100.0000 

6、广州红土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

州红土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基本情况发生变更，变更后法定代表人为曹旭光，股

东深圳市前海中钊和杉资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为深圳市中钊和杉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后，广州红土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200.00 31.88 

https://www.qcc.com/firm/9b5cb0034186e0370459a6b4ee351d80.html
https://www.qcc.com/firm/g4f96c6d9038c738efd78b1d2a554455.html
https://www.qcc.com/firm/g4f96c6d9038c738efd78b1d2a554455.html
https://www.qcc.com/firm/ccbceae9799e3e7896d69139229148d6.html
https://www.qcc.com/firm/1bc311a86998016de79c22b20e1bb720.html
https://www.qcc.com/firm/1bc311a86998016de79c22b20e1bb720.html
https://www.qcc.com/firm/1eb838c92667ffe3d1b7613fcabbade7.html
https://www.qcc.com/firm/cfff814f07338d4fc3c2141b747970c2.html
https://www.qcc.com/firm/3362a83b975dac86f339e6827841dea3.html
https://www.qcc.com/firm/34f9c69f09ef33f05c2801561908ee55.html
https://www.qcc.com/firm/9b5cb0034186e0370459a6b4ee351d80.html
https://www.qcc.com/firm/dd4efadebc6d6cedfb6e48fb49f2657d.html
https://www.qcc.com/firm/2bcfce7c84d6ffc933f37eef472a0b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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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9,000.00 28.13 

3 广州博雅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40.00 7.00 

4 深圳市中钊和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40.00 7.00 

5 广州番禺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6.25 

6 深圳市威虎物流有限公司 1,500.00 4.69 

7 广州天之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 4.69 

8 广州市骏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 3.13 

9 广东钜润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3.13 

10 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3.13 

11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0.00 1.00 

合计 32,000.00 100.00 

7、红土君晟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红

土君晟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横琴红土君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委派代表变更为曹旭光，红土君晟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发生变更，晋江七尚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为晋江市青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后，红土君晟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珠海横琴红土君晟创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00.00 1.00 

2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5,000.00 35.00 

3 

广州科技成果产业化引

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00 20.00 

4 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500.00 4.50 

5 
广州市骏嘉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800.00 3.80 

6 王晓玲 有限合伙人 3,000.00 3.00 

7 
广东新嘉轩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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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8 
广州番禺电缆集团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3.00 

9 
黄埔投资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3.00 

10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3.00 

11 
福建百应融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700.00 2.70 

12 
广州八顺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2.00 

13 佛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2.00 

14 
晋江市青榕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0 2.00 

15 

广州开发区新星一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0 2.00 

16 王锦荣 有限合伙人 1,200.00 1.20 

17 黎倩嫔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00 

18 卢菁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00 

19 梁舒晓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00 

20 
湖南昭富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00 

21 
广州诗悦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00 

22 
佛山市亿力多管理咨询

事务所（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00 

23 
广东联顺利达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00 

24 
广州市天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00 

25 赵婉君 有限合伙人 800.00 0.80 

合计 100,000.00 100.0000 

8、佛山红土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佛

山红土的出资情况发生变更，合伙人熊绍平变更为九江辰霆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为 49,500 万元人民币，变更后，佛山红土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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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珠海横琴红土君晟创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450.00 0.9091 

2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3,715.00 47.9091 

3 
佛山市创新创业产业引

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3,500.00 27.2727 

4 

佛山市顺德区创新创业

投资母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全资 

有限合伙人 4,500.00 9.0909 

5 
九江辰霆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00.00 3.6364 

6 卢菁 有限合伙人 1,035.00 2.0909 

7 黎倩嫔 有限合伙人 900.00 1.8182 

8 王骞能 有限合伙人 900.00 1.8182 

9 霍柱坚 有限合伙人 900.00 1.8182 

10 广东宝铖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00.00 1.8182 

11 
广州市骏嘉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00.00 1.8182 

合计 49,500.00 100.0000 

9、力远健鲲 

根据股东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力

远健鲲合伙人长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合伙份额转让给长沙市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后，力远健鲲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20.00 1.0582 

2 

湖南湘江力远健瓴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11,360.00 37.5661 

3 
长沙市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7,560.00 25.0000 

https://www.qcc.com/firm/768c23f4477836abbca09da3c7eeb5ea.html
https://www.qcc.com/firm/768c23f4477836abbca09da3c7eeb5ea.html
https://www.qcc.com/firm/768c23f4477836abbca09da3c7eeb5ea.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7bbffa58c81ff76ac86aefa056e8be.html
https://www.qcc.com/firm/f37bbffa58c81ff76ac86aefa056e8be.html
https://www.qcc.com/firm/306330690eb1af9e06b0a3771e96f607.html
https://www.qcc.com/firm/306330690eb1af9e06b0a3771e96f607.html
https://www.qcc.com/firm/348574d98dc1b2c71800f0aa94ef7a27.html
https://www.qcc.com/firm/348574d98dc1b2c71800f0aa94ef7a27.html
https://www.qcc.com/firm/436c4dea21a5b00356e5b95f2f975fc9.html
https://www.qcc.com/firm/436c4dea21a5b00356e5b95f2f975fc9.html
https://www.qcc.com/pl/p195a0a0919346f9833b8425398c871d.html
https://www.qcc.com/pl/p5809ed25bfde1a28df04cbe052f087b.html
https://www.qcc.com/pl/p14241e57d335f71d8fe13ceda64aba7.html
https://www.qcc.com/pl/pce50f111a856a364da84a3156efa1b2.html
https://www.qcc.com/firm/68e89b15217f6296eb694ba3aee90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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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4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6.5344 

5 

湖南湘江力远健鹏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5,000.00 16.5344 

6 
湖南美媛本草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3.3069 

合计 30,240.00 100.0000 

（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的实际控制

人。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仍无控股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尹述贵，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情况。

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等受到权利限

制的情形。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新增一个全资子公司善康药物研究，具体情况详

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一）股权投资”，除此之

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获得与其经营业务相关的资质或许可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纳曲酮植入剂已经完成注册检验及

标准复核（包括制剂和辅料）、注册核查（包括药学研制现场及生产现场核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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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临床核查工作）、专业审评（包括补充资料审评）和综合评价（“三合一”

审查）等审评流程，目前正处于获批前的文件制作环节，预计将于 2024 年 7 月

底前取得药品注册证书。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未取得资格即开展经营的情况，

发行人已取得的许可、资质和备案均合法、有效，不存在被吊销、撤销、注销、

撤回的重大法律风险或者到期无法延续的风险。 

（三）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 

2023 年 10 月，善康医药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境

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拟计划在美国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从事产品境外研

发、注册及经营授权等工作。 

由于境外机构和自然人在美国当地设立公司程序较为繁琐，善康医药计划利

用美国当地人的便利性先行设立 ScienCare Pharmaceutical Inc.（以下简称“美国

善康”），后由善康医药进行全资收购。2023 年 11 月，善康医药与美国当地机

构 Han Kun LLP（以下简称“汉坤律所”）签署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由汉坤律所

协助善康医药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公司并提供设立公司相关的咨询顾问服务。

2023 年 12 月，美国善康于美国特拉华州正式设立，唯一发起人为汉坤律所委派

代表 Shang-Jen Chiang，注册资本为 5,000 美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美

国善康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且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未实缴。善康医药拟以 0

元的价格对美国善康进行全资收购，目前公司已履行完毕境外投资备案（ODI）

程序，后续将适时启动收购程序。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善康医药尚未启

动收购工作，在收购工作完成前美国善康法定受益人所有人仍为汉坤律所委派代

表 Shang-Jen Chiang。 

除前述情况外，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或国家设立机

构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形。 

（四）发行人的业务变更情况 

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五）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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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人处于新药研发阶段，报告期内不存在药品上市销售的情况，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主要从事以预防阿片类毒品复吸、治疗酒精使用障碍为代表

的成瘾治疗药物等创新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全球

视野的国际化创新药研发企业，致力于打造成瘾治疗的“中国方案”，主营业务

突出。 

（六）发行人经营的持续性 

根据信用广东平台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主要资产不存在被查封、

冻结、扣押、拍卖等被采取强制措施并影响持续经营的情形；发行人不存在重大

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七）发行人 2023 年度前五大客户、供应商 

经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无药品销售，因此不存在

前五大客户。发行人 2023 年度的前五大供应商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2023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占比 

1 上海齐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1
 1,341.24 13.64% 

2 湖南慧泽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951.06 9.67% 

3 深圳市隆泰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528.66 5.38% 

4 常州朗脉洁净技术有限公司 510.30 5.19% 

5 深圳三江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477.07 4.85% 

合计 3,808.33 38.74% 

注 1：本表关于上海齐奥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采购额包含了上海齐奥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武汉云尚本草医药有限公司和上海深彻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额，上述三家最

终受同一控制，因此合并统计。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8-3-19 

（一）主要关联方 

截至本次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关联方为： 

1、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 

（1）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无控股股东，尹述贵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

作报告》中披露了尹述贵的基本情况。 

（2）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实际控制人尹述贵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3）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尹述贵 董事长、总经理 

2 张涛 董事、副总经理 

3 王实强 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4 曲伟 董事、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 

5 张权勋 董事 

6 邓榆 董事 

7 李军 独立董事 

8 许军利 独立董事 

9 林朝南 独立董事 

10 饶胤 监事会主席 

11 尹传松 监事 

12 李远 职工代表监事、总经理助理 

13 孙志俊 副总经理、临床医学部主管 

14 廖晓风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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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15 郑维 财务负责人 

（4）与上述第（1）项至第（3）项所述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上述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发

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均为发行人关联方。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2、发行人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 

（1）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机构股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存在 14 家持股比例 5%以上的直接股

东，分别为：珠海小河、珠海小溪、远致富海、远致富海二期、深圳佳合、深创

投、广州红土、红土君晟、佛山红土、广东红土、潇湘君享、潇湘君盛、潇湘君

致、深圳紫金港，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持股比例 
合计持股 

比例 
备注 

珠海小河 16.6754% 
28.2649% 均为尹述贵实际控制的企业 

珠海小溪 11.5894% 

远致富海 16.5644% 

21.4838% 

1、远致富海二期与远致富海的基金管理人

均为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深圳佳合为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管理层跟投平台； 

基于上述关联关系，将远致富海二期、深

圳佳合均认定为 5%以上股东 

远致富海二期 3.9096% 

深圳佳合 1.0097% 

深创投 3.5431% 

11.6328% 

1、广州红土、广东红土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深创投

全资子公司； 

2、珠海横琴红土君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分别担任红土君晟、佛山

红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3、珠海横琴红土君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创投

红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系深创投全资子公司； 

广州红土 2.8727% 

红土君晟 2.0913% 

佛山红土 1.5628% 

广东红土 1.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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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持股比例 
合计持股 

比例 
备注 

基于上述关联关系，将深创投、广州红土、

红土君晟、佛山红土、广东红土均认定为

5%以上股东 

潇湘君享 4.6885% 

9.4855% 

潇湘君享、潇湘君盛、潇湘君致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均为湖南潇湘致宜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基于该关联关系，将潇湘君享、潇湘君盛、

潇湘君致均认定为持股 5%以上股东 

潇湘君盛 3.7549% 

潇湘君致 1.0420% 

深圳紫金港 5.1602% 5.1602% / 

此外，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发行人以

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通过控制上述主体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进而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或其他组织亦构成发行人的关联

方。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有重大影响或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实际控制人

尹述贵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有重大影响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企业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主要关联关系 

珠海小河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持有其 66.25%

合伙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小溪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直接持有珠海

小溪 29.5367%合伙份额并担任珠海小溪执行事务合伙

人，通过珠海小湖间接控制珠海小溪 19.7727%合伙份

额  

珠海小湖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持有其

47.9115%合伙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银河星辰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持有其

100.00%股权 

澧县湘北汽车城有限公

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的妹妹尹述珍

持有 25%股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的妹妹的配

偶杨天妙持有 25%股权 

（3）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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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前述关联自然人（独立董事除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除发行人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根据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前述关联自然人（独立董事除外）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构成发行人的关

联方，主要包括：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深圳市佳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权勋持有其 50.00%股权 

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权勋担任其董事 

深圳市中讯天成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权勋担任其董事 

深圳远致富海新能源产

业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张权勋担任其执行董事、总经理 

武平县状元大药房 公司董事张权勋哥哥张宏勋控制的企业 

湖南赛沃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邓榆担任其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长沙天恒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邓榆父亲邓志军持股 23.08%并担任其董事 

长沙天恒测控技术中心

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邓榆父亲邓志军担任其董事 

天津汇昆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许军利的弟弟许军伟持股 70.00%并担任

经理兼执行董事，其儿子许沉一持有其 20.00%股份 

深圳市飞宇古德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财务负责人郑维父亲郑雄心持有其 90.00%股权并

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合肥精一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财务负责人郑维配偶叶虎持有其 22.50%股权并担

任其执行董事 

安徽益鑫通新能源有限

公司 

合肥精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00%股权，公司

财务负责人郑维配偶叶虎担任其总经理 

湖南正芯微电子探测器

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饶胤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 

湖南脉探芯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饶胤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公司经理 

（4）发行人控股或参股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有长沙善康 100%股权，为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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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披露长沙善康具体情况。补充期间，

发行人新增一家全资子公司深圳善康药物研究有限公司，详见“十、发行人的主

要财产之（一）股权投资”。 

3、报告期曾经存在的关联方 

报告期初至今曾经具有前述关联情形之一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均为

发行人关联方，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华金领越 报告期内曾直接持股超过 5% 

程厚博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董事 

贾文博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董事 

邓明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董事 

林云宇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董事 

刘达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董事 

赵辉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董事 

邹艳 报告期内曾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刘丽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监事 

王丽媛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监事 

邓华进 外部股东委派的原监事 

深圳市思沃生命科学药物

研究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曾担任其董事，于 2021 年 12

月注销 

长沙誉亨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曾担任其法定代表人，于 2022

年 5 月注销 

深圳市明尔康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曾持有其 70.00%股权，曾担任

其执行董事、总经理，于 2022 年 7 月注销 

珠海市小池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曾持有其 80.00%合伙份额，曾

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于 2022 年 9 月注销 

厦门市思明区研精究微财

务咨询工作室 
独立董事林朝南控制的企业，于 2021 年 12 月注销 

深圳市信言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公司董事会秘书廖晓风持有其 90.00%股权，曾担任其

执行董事、总经理，于 2022 年 2 月注销 

上海斋墨商务咨询中心 
独立董事许军利的弟弟许军伟控制的企业，于 2023 年

4 月注销 

宣城市优达五金制品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郑维配偶叶虎曾持有 90%股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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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3 年 8 月将股权转让 

安徽益佳通电池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负责人郑维曾担任其财务负责人 

此外，由上述所列关联自然人或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前述关联

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构成公司

的关联方。 

经核查，报告期内，该等关联方未曾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 

4、报告期注销或转让的重要关联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转让重要关联方的情形，存在注销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关联方，具体如下： 

关联方

名称 
关联关系 注销原因 

注销后

资产、

人员去

向 

深圳市

明尔康

科技开

发有限

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曾

持有其 70.00%股权，曾担

任其执行董事、总经理，

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注销 

该公司于 2009 年 9 月被

吊销，报告期内未实际

开展经营活动，实际控

制人决定将其注销。 

未实际

经营，

无 资

产、无

人员 

珠海市

小池企

业管理

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董事长、总经理尹述贵曾

持有其 80.00%合伙份额，

曾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

人，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

注销 

发行人考虑员工股权激

励人数较多，于 2021 年

12 月设立该合伙企业作

为员工持股平台，后股

权激励实施过程中现有

员工持股平台可满足人

数要求，因此注销该合

伙企业。 

未实际

经营，

无 资

产、无

人员 

经本所律师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查询，报告期内，深

圳市明尔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珠海市小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23 年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2023 年度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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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960.87 

注：上表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包含股权激励费用 

（三）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公允性 

经核查，前述发行人的关联交易系支付关键人员薪酬。其中，关键管理人员

薪酬系根据公司相关薪酬规定发放；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

他股东利益或对发行人或者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不

会对发行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同业竞争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

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出具的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仍然有效。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经核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情况如下： 

（一）股权投资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的股权投资，

补充期间，发行人新增一家全资子公司善康药物研究，该子公司拟用于开展药物

研发工作。 

善康药物研究成立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D8AQ8A6U 的《营

业执照》，住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聚柳路 6 号 A 栋长方照明工

业厂区厂房四层；注册资本：1,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

务）；医用包装材料制造；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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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贸易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药品生产；

药品委托生产；药品零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善康药物研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善康医药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二）土地使用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的土地使用权，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没有新增的土地使用权，发行

人子公司长沙善康共拥有 1 宗土地使用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子公司长沙善康目前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存在根据

与宁乡市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需要承担违约责

任的风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关具体约定如下： 

“第十六条 受让人同意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 2023 年 7 月 3 日之前开

工，在 2026 年 7 月 3 日之前竣工，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 30 日向出让

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顺延，但延建期限不

得超过一年。 

第三十一条 受让人因自身原因终止该项目投资建设，向出让人提出终止履

行本合同并请求退还土地的，出让人报经原批准土地出让方案的人民政府批准

后，分别按以下约定，退还除本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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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开工建设日期超过一年但未满二年，并在届满二年

前不少于 60 日向出让人提出申请的，出让人应在扣除本合同约定的定金，并按

照规定征收土地闲置费后，将剩余的已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退还受

让。 

第三十二条 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

闲置费；土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第三十三条 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

开工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总额 1‰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

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

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1‰的违约金。” 

长沙善康已经按照上述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启动并推进长沙募投项目建设，

截至上述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2023 年 7 月 3 日），该募投项目已经

完成了项目总体设计、施工围挡建设、强夯地基、市政道路开口等基础工程。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和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在建工程项目金额分别为 553.46

万元万元和 586.54 万元。2023 年 7 月以后因国内资本市场政策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上市进度较之前预计进度有所延迟，公司预计 IPO 募集资金到位时间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且多管线新药研发布局仍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投入，为了

确保公司现金流的安全性、有效控制营运资金周转风险，公司优先选择将营运

资金用于新药研发管线投入，以及相关配套的、建设周期更短、投入规模更小、

可以更快产生预计效益的深圳坪山 GMP 车间改扩建项目。因此，自 2023 年 7

月以后，公司决定根据外部政策环境和实际经营情况适当放缓宁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在该项目的新增投资较少，存在一定的建设延迟情形。为

避免因该项目延迟建设引发潜在风险，公司选择主动向宁乡政府主管部门沟通

与汇报，充分汇报了当前外部政策环境变化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在与

宁乡市政府主管部门沟通该项目的建设施工延期事项时，相关部门认为，是否

认定该项目已按约定进度开工建设，应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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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修订）的规定：“动工开发：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

基坑开挖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础桩；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

1/3”，该项目虽然已完成了总体设计工作以及施工围挡、强夯地基等基础工程，

但主体工程尚未如期施工，因此，相关部门初步认为该项目开工建设已较约定

延迟。 

因此，本所认为，参照相关主管部门对于开工的认定，长沙善康自 2023 年

7 月 3 日未达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所约定的开工情形，根据该合

同约定以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相关规定，至 2024 年 7 月 3 日长沙善康存

在未开工满一年的情形，因此至 2024 年 7 月 3 日将可能产生相应的违约金、土

地闲置费，具体情况如下： 

（1）违约金：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三条”约定，

相关部门有权要求长沙善康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支付每日 1‰

的违约金，截至 2024 年 7 月 3 日，预计可能产生的违约金为 634.18 万元；（2）

土地闲置费：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二条”约定，至

2024 年 7 月 3 日以后，长沙善康未开工时间将满 1 年但不足 2 年，相关部门可

能认定该土地存在土地闲置的情况，并根据相关认定有权向长沙善康收取土地

闲置费（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土地闲置费按照土地出让金额的 20%征缴）。 

除此之外，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三十二条”约定，至

2025 年 7 月 3 日以后，若长沙善康仍未就该土地延期开工事项与相关主管部门

达成一致并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对主体工程进行开工，在开工时间满 2 年

时，则相关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无偿收

回该土地。但是，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一条”约定，

长沙善康在 2025 年 5 月 4 日（未开工届满 2 年的 60 日前）之前可自主要求按

照相关规定在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并缴纳土地闲置费以及扣除合同约定定金后，

退还土地使用权并返还扣除定金后的剩余款项。 

对于上述可能的违约金、土地闲置费、潜在的无偿收回土地乃至募投项目

无法顺利推进的风险，公司积极与宁乡市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希望通过申请建

设延期的方式进行解决。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虽然宁乡市政府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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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公司主张延期违约金，也亦未按

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将该土地认定为闲置土地；但由于公司与宁乡市政府

主管部门对于延期后的项目工期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延期建设协议，出于

谨慎角度考虑，公司已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中，充分估计因建设进度

延迟导致的潜在违约风险，对合同约定开工日期（2023 年 7 月 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可能产生的违约金计提相应的负债。 

就该建设进度延迟事项，公司已采取下列措施，努力化解相关风险，具体

包括： 

（1）进一步与宁乡市国有土地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积极沟通，汇报公司当前

的经营现状、行动措施和后续计划，争取在长期合作基础上，争取对方尽快同

意签署延期建设申请且相关部门不主张相关违约金及闲置土地使用费。 

（2）在原有 5 万瓶/年产能基础上，公司在深圳坪山总部租赁场所执行的

GMP 改扩建计划进展顺利，预计完工后可增加 5 万瓶/年产能（预计 2024 年建

成投产）；同时，深圳总部相关场所保留着进一步扩增产能的条件基础和可能

性，通过在该场所继续实施扩产计划的情况下，预计宁乡募投项目的建设延期

事项不会对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若最终公司宁乡募投项目建设无法与相关部门达成延期建设合作协议，

公司可能参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一条的相关约定，向有

关部门申请有偿退还土地。 

根据合同约定，如果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要求退回土地使用权，产生的损失

主要为受让土地使用权定金或延建违约金（二者选其一）、在建工程报废损失

和土地闲置费。 

综上，若公司无法短期内开工或与宁乡相关主管部门就相关建设延期申请

达成一致意见，极端情况下，将可能会导致被收取闲置土地使用费、开工延迟

违约金乃至退回建设用地的风险以及影响募投项目实施的风险。公司努力采取

多种措施化解上述风险，并根据未来外部环境及政策作出审慎选择，预计上述

风险不会对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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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所有权 

本所律师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披露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房

屋所有权，补充期间，没有新增的房屋所有权。 

（四）房屋、场所租赁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披露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租赁的办公及厂房房屋，

补充期间，发行人新增场所租赁 1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

方 
坐落 

面积

（㎡） 
租赁期限 

1 

深圳市坪山区

产业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 

善康

医药 

深圳市坪山区大工业区

长方照明工业厂区厂房

B 栋西侧 

384.00 2023.09.15-2032.09.04 

（五）专利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披露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专利权，补充期间，发行人新增 5 项发明专

利、一项外观设计专利和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权利限

制 

取得

方式 

1 

补体 H 因子用作甲基苯丙

胺成瘾患者的基因表达产

物中的应用 

发明

专利 
201210176487.X 2012.05.31 无 

受让

取得 

2 

一种聚乳酸微球中微量聚

乙烯醇的定量提取和分析

方法 

发明

专利 
202011271147.6 2020.11.13 无 

原始

取得 

3 
一种难溶性植入剂无菌检

查方法及无菌过滤装置 

发明

专利 
202110642280.6 2021.06.09 无 

原始

取得 

4 
一种用于治疗肿瘤的盐酸

纳曲酮微丸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202210312641.5 2022.03.28 无 

原始

取得 

5 
一种多奈哌齐缓释植入剂

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发明

专利 
202211283427.8 2022.10.20 无 

原始

取得 

6 一次性无菌植入剂给药器 
外观

设计 
202330417113.1 2023.07.05 无 

原始

取得 

7 一次性无菌植入剂给药器 
实用

新型 
202321744207.0 2023.07.05 无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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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序号 1 发明专利由发行人自北京大学处受让取得。 

（六）商标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拥有的商标权，补充期间，没有新增注册商标，但有三项注册商标办理了展期手

续，展期后三项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商标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 

1 善康医药  10205915 第 5 类 2014.07.14-2034.07.13 

2 善康医药  10205822 第 44 类 2014.07.14-2034.07.13 

3 善康医药  10200965 第 5 类 2014.04.21-2034.04.20 

（七）在建工程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建工程为深

圳坪山 GMP 生产车间扩产改造、坪山工业园配电系统改造、坪山长方工业园 C2

栋 8 层中试车间装修改造、待安装设备和长沙生产基地建设，账面价值合计为

1,937.51 万元。 

（八）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的房屋

建筑物账面余额为 937.41 万元，机器设备账面余额为 6,075.49 万元，电子设备

账面余额为 357.93 万元，运输设备账面余额为 28.30 万元，办公及其他设备账面

余额为 853.54 万元，前述 5 项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合计 8,252.66 万元。根据发行

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不存在抵押、被采

取司法强制措施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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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不存在

抵押、质押、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正文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情况。经核查，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行人新增的已履行完毕或正在履行的重

大合同情况如下： 

1、技术服务合同 

序

号 

合

同

主

体 

销售方 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金

额（万

元） 

签订日期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履行

情况 

1 

发

行

人 

湖南省脑科

医院（湖南

省第二人民

医院） 

评价不同剂量纳曲酮植入剂治

疗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

盲、安慰剂对照 II 期临床研究 

115.56 2023.02.02 
尚未履

行完毕 

2 

发

行

人 

湖南省脑科

医院（湖南

省第二人民

医院） 

评价不同剂量纳曲酮植入剂治

疗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

盲、安慰剂对照 II 期临床研究 

137.19 2023.07.01 
尚未履

行完毕 

注：上述合同 2 系合同 1 之补充协议，补充原因为增加合同试验例数。合同 2 签署后，

合同 1、合同 2 合并计算金额超过 200 万元，达到“合同金额 200 万元以上的技术服务合同”

的重大合同标准。 

2、设备采购安装以及建筑施工合同 

序

号 

合同 

主体 
销售方 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履

行情况 

1 

善康

医药 

常州朗脉洁

净技术有限

公司 

设备采购及安装增

补协议
注
 

13.50 2023.09.05 

尚未履行完毕 2 
设备采购及安装增

补协议
注
 

19.10 2023.10.04 

3 
设备采购及安装增

补协议
注
 

9.10 202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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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 

主体 
销售方 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履

行情况 

4 

善康

医药 

深圳市隆泰

基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站建设工

程 
473.00 2023.07.17 

尚未履行完毕 

5 
污水处理站辅助建

设增加工程 
83.00 2023.09.26 

6 

增设雨水沟及冷水

机组区域基础破拆

及地面浇筑工程 

8.89 2023.10.07 

7 零星小散增加工程 35.00 2023.11.06 

8 
善康

医药 

楚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制粒配液系统采购

及安装 
598.00 2023.09.28 尚未履行完毕 

9 
善康

医药 

深圳市泰鑫

洁净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高端药用辅料生产

线建设项目工程施

工 

940.00 2023.12.08 尚未履行完毕 

注：上述 3 个《设备采购及安装增补协议》系基于 2023 年 6 月签订的《设备采购及安

装合同》变更而签订的补充协议。 

3、借款合同 

序

号 

借

款

人 

贷款人 合同编号 

借款金

额（万

元） 

借款期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履行情

况 

1 

善

康

医

药 

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313C194202300001 500.00 2023.11.16-2024.05.31 
尚未履行

完毕 

注：上述《借款合同》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履行完毕，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4、经销商意向协议 

2023 年 8 月，公司与代理商 Mungmisai Pharmaceutical,Soleco.,Ltd 签订《独

家代理经销商协议》，约定由 Mungmisai Pharmaceutical,Soleco.,Ltd 负责确保产

品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老挝”）进行适当注册并获得《药品证书》，

Mungmisai Pharmaceutical,Soleco.,Ltd 在老挝区域享有纳曲酮植入剂的独家经销

权，在缅甸、柬埔寨、越南和泰国等地区享有非独家经销权，当公司提前 3 个月

通知制定新的独家代理商时，代理商应自愿无条件停止在缅甸等地区的销售行为。

该协议自签署之后 5 年内有效，此后每年自动续期 1 年直至任意一方在期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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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前至少 3 个月书面通知终止。 

2023 年 10 月，公司与代理商 Attune Biopharma,Inc.,签订《合作协议》，约

定由 Attune Biopharma,Inc.,负责确保产品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进

行适当注册并获得销售证书，Attune Biopharma,Inc.,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境内

享有独家经销权，并在除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外的其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享有非独家经销权及在同等商业条件下签订独家经销协议的优先

权。该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止。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重大合同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上述重大合同而产生的诉讼或仲裁。 

（二）重大侵权之债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产品质

量、知识产权、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已在《审计报告》《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二部分“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中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

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互相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其他应收款的

账面余额合计 28.04 万元，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主要系押金及保证金等。 

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其他应付款的

账面余额合计 1,289.32 万元。公司其他应付款主要包括应付工程设备款、中介服

务费、保证金等。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均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或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关，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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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重大资产变

化及收购兼并的情况。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合并、分立、增加或减

少注册资本、重大收购或出售资产的行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章程的制定

与修改的情况。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未对《公司章程》和《公司章程（草

案）》进行修订，发行人现行《公司章程》以及为本次发行上市制定的《公司章

程（草案）》的内容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披露了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

则及规范运作情况。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共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3 次董事会会议，2 次监事会会

议，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最近两年发行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情况。经核查，补充期间，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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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披露了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的相关情况，根据《审计报

告》及发行人的确认，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现在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

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披露了发行人的税收优惠的相关情况，根据《审计

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发生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 

1、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7 号）文件相关规定，发行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研发费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

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2、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

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发行人子公司

长沙善康药业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50%计算缴

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三）发行人补充期间的政府补助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披露了发行人的政府补助相关情况，根据《审计报

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在 2023 年 7-12 月新增的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年份 项目 金额（元） 依据 

2023 年

7-12 月 

2022 年度深圳高

新区发展专项计划

科技企业培育项目

及科技金融服务提

升项目（坪山园区）

500,000.00 

《坪山区科技创新局关于预收 2022年度高新区发

展专项计划科技企业培育项目及科技金融服务提

升项目区级配套资金拨款材料的通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8-3-37 

区级配套资金资助 

2023 年度科技重

大专项项目资助 
1,200,000.00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发布 2023年度科技

重大专项（第一批）项目申请指南的通知》《深

圳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第二十四届中国专

利奖中国专利优秀

奖金 

300,000.00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二十四届中国专利奖授

奖的决定》《第二十四届中国专利优秀奖项目名

单》 

2023 年高新区发

展专项计划创新平

台建设项目第一批

市级资金补助 

990,000.00 
《2023 年度深圳高新区发展专项计划创新平台建

设（坪山园区）项目评审考察通过名单公示》 

2023 年坪山区首

次在深就业补贴

（单位第一批次） 

1,500.00 
《深圳市坪山区首次在深就业补贴公示（第一批

次）》 

合计 2,991,500.00 ——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补充期间获得的上述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四）依法纳税情况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披露了发行人 2019 年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依法

纳税情况。 

根据发行人税务主管部门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坪山区税务局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出具的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坪税无欠税证〔2024〕496 号）：“经查询征

管信息系统，截至 2024 年 4 月 14 日，未发现有欠税情形。” 

根据发行人子公司深圳善康药物研究有限公司税务主管部门国家税务总局

深圳市坪山区税务局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出具的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坪税无欠

税证〔2024〕497 号）：“经查询征管信息系统，截至 2024 年 4 月 14 日，未发

现有欠税情形。” 

根据发行人子公司长沙善康税务主管部门国家税务总局宁乡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宁乡市税务局）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无欠税证明（宁乡税 无

欠税证〔2024〕23 号）：经查询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截至 2024 年 1 月 22 日，

未发现长沙善康有欠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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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认为，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

税务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2024 年 3 月 6 日，发行人获得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深环批[2024]000004

号《关于深圳善康医药纳曲酮植入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该在建

项目尚未进行环评验收。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环保设施实际运行情

况良好，环保投入、环保相关成本费用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根据信用广东查询的发行人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记载显示：

经核查，2023 年 3 月 6 日至 2024 年 3 月 5 日期间，未发现该主体在生态环境领

域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宁乡分局 2024 年 1 月 29 日出具的《关于长沙善康药

业有限公司环保相关事项确认的复函》载明：“长沙善康药业有限公司自 2022

年 3 月成立至今未因环境违法行为被我局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官方网站，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环保违法行为、重大环保事故或重大体

性环保事件的负面媒体报道，也未受到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二）发行人的安全生产 

根据信用广东查询的发行人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记载显示：

经核查，2023 年 3 月 6 日至 2024 年 3 月 5 日期间，未发现该主体在安全生产领

域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三）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标准 

经查阅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信用广东平台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

规证明版）》，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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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目前仍处于产品研发阶段，尚未开展

规模化的生产；发行人补充期间未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药品监管方面的法律、

法规及规章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据此，本所认为，补充期间，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

质量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核查，本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相关政

府主管部门的备案；与募投项目配套的土地使用权已依法取得；发行人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已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将

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发行人募投项目“创新药高端制剂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权目前存

在一定风险，该募投项目建设延期的背景、现状、潜在风险及对公司持续经营的

影响等方面的具体分析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二）

土地使用权”。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业务发展目

标。经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更。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涉及的诉讼、仲裁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正文中详细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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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发行人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经核查，补充期间，善康医药、湖南赛沃诉朔

州锦益康、北京佗林医药专利权属纠纷案有新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朔州锦益康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案件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由两被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即朔州锦益康、北京佗林医药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请求将

本案移送至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2023 年 3 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湘 01 知民初 378 号《民事

裁定书》（以下简称“一审裁定”），驳回朔州锦益康提出的案件管辖权异议请

求，认为本法院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2023 年 4 月，朔州锦益康不服一审裁定并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

并将本案移送至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2024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3）最高法知民辖终

25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并将本案移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该裁定为终审裁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案正在移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行审理，

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根据深圳国际仲裁院 2024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深国仲复[2024]159 号《关于

查询仲裁案件的复函》，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善康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T8607F）在仲裁院无

仲裁案件。 

除《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中已披露的两宗发行人未决诉讼案件外，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未决诉讼或仲裁案件；上述两宗未决诉

讼案件均为发行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提起的诉讼，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

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二）发行人的行政处罚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

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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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诉讼仲裁 

经核查，补充期间内，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影响

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项。 

 

二十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根经核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员工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

纳情况如下： 

时间 2023.12.31 

项目 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 

员工总人数（人） 173 173 

已缴纳人数（人） 163 163 

缴纳人数占比（%） 94.22 94.22 

未缴纳人数（人） 10 10 

未缴纳原因 

退休返聘 11 11 

当月新入职 0 0 

异地缴纳 0 0 

自愿放弃缴纳 0 0 

减：当月离职但缴纳社保公积金 1 1 

除少数员工因退休返聘，无需在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外，公司已

为符合条件的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上述情形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

经营造成不利的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二）劳务派遣用工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使用劳务派遣员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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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用工证明合规开具情况 

根据信用广东查询的发行人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记载显示，

2023 年 3 月 6 日至 2024 年 3 月 5 日期间，未发现该主体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

域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未发现该企业在住房公积金领域因违反公积金相关法律

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 

根据宁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证明，长沙善康

药业有限公司与所有在职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为全体职工办理了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 5 个险种，并建立了独立

的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各类社会保险费已全部按时足额缴纳，无欠缴行为。自成

立至今，未发现该公司存在违法行为，无劳动行政处罚记录。 

根据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证

明》，长沙善康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开设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公司未因违反《国

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而受到行政

处罚。 

 

二十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法律风险的评价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真实、准确，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会因此引致法律风险。 

 

二十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补充期间，发行人发生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变化后

不影响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条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仍符合《证券法》《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科

创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实质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取得上交所的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

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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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壹式陆份，伍份交发行人报上交所等相关部门和机构，壹份由

本所留存备查，均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各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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